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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備忘錄  

 

2016-2017 年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  

第三次報告  
 

I. 會議  
 
工商業及房屋委員會（下稱「工房委」）於 2016年 6月 6日舉行第四次會議。  

 
II.  有關要求取消入邨限制事宜  

 
2.   工房委就題述事宜進行討論，要求房屋署澄清安定邨道路的擁有權，並認

為兆安苑居民回家不應受限制；另指出安定邨的道路管理不善，導致交通擠塞

問題嚴重。就此，工房委要求房屋署、領展等有關方面共同商討題述事宜，並

通過由監察領展工作小組繼續跟進此事宜。  

 
III.  再次要求研究重建大興邨及原邨安置  

 
3.    工房委就題述事宜進行討論，並查詢有關部門會否考慮重建接近 40年樓齡

的大興邨，以及原區安置居民。工房委通過續議是項議題，並請運輸及房屋局

派代表出席下次會議，亦請屯門地政處於下次會議提供有關大興邨地積比率的

資料，以供討論。  
 

IV.  工房委轄下監察領展工作小組報告  
 

4.   工作小組召集人對領展回覆將派代表出席下次工作小組會議表示高興，期

望能與領展及部門於工作小組會議上共同討論及跟進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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